


雲林縣古坑鄉補助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3日古鄉民字第 1110400416號函訂定 

一、 為協助本鄉農村社區總體營造，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

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並鼓勵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改善環境與生活品

質，建立農村多重風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補助對象： 

(一) 通過培根計畫課程之社區。 

(二) 完成農村再生計畫書並經雲林縣政府核定之農村再生社區。 

三、 受理程序： 

(一) 完成培根計畫訓練，由社區發展協會向雲林縣政府提報農村再

生計畫草案後，報請本所補助核定本印刷之費用。 

(二) 由社區發展協會提報年度農村再生計畫，經相關主管機關（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雲林縣政府）核定通過後，報請本所補助計

畫之配合款。 

四、 補助項目： 

(一) 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書核定本印刷費用。 

(二) 產業活化類。 

(三) 文化保存與活化類。 

(四) 生態保育類。 

(五) 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類。 

五、 補助標準： 

(一) 申請本所補助配合款之農村再生計畫不以一案為限，每年每社

區補助總額度以新臺幣伍萬元為上限。 

(二) 本補助標準必要時，得依據社區歷年辦理成效及本所財政情況，

視實際需求調整補助金額。 

六、 申請時間： 

每年九月三十日前。 

七、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 主管機關核定補助公文影本及計畫書。 

八、 執行： 

(一) 補助案經本所核定後，由受補助單位依計畫內容執行，應按核

定計畫項目、內容、時間、地點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經費應

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二) 辦理活動所用之印刷品及布條，均需標示「指導單位：雲林縣

古坑鄉公所」之字樣。 

九、 變更： 

因故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實施，應於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或取消辦理後，

檢附相關變更計畫書及核定公文，函報本所辦理。 



十、 核銷： 

(一) 社區於計畫辦竣後一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所辦理核銷。如在十

二月辦理者，則應於該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辦理核銷。逾期

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者，本所得不予補助。 

(二) 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整齊： 

1、領據。 

2、費用結報明細表。 

3、核銷單據憑證正本。 

4、核定計畫書。 

5、執行成果報告：成果照片（至少十張），其他各項相關 

   資料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一併提供。 

(三) 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申請經費預算總經費，將依原核

定補助比例折減後撥付補助款。 

(四) 執行計畫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不符原核定

之目的及用途，經本所審查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單位得於

收到公文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覆，未依期限申覆或申覆未

獲同意者，則不予撥付該項經費。 

(五) 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備查。 

十一、 督導與考核： 

(一) 為了解計畫實際執行情形，本所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與考核（考

核表如附表二）。 

(二) 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

補助款應予繳還，且下年度起二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十二、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農村再生條例或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規定之補助費用，由本所視財源狀況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附表一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年度推行農村再生 

對鄉內各社區發展協會之補助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名稱 
 

負 責

人 
 

會 (地 )

址 
 

統 一

編號 
 

聯絡人  
電話

號碼 
 

計 畫 名

稱 
 

預定完成

日期 
 年 月 日 

計 畫 總

經費 
   

申請本所

補助 
 

同案有無向其他課室

申請經費：□無□有 

單位名稱： 

其他機關

補助 
 

社區自籌

款 
 

計 畫 內

容概要 
 

預 期 效

益 
 

附 件 名

稱 
 

 

經辦人：               總幹事：               理事長： 



附表二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年度推行農村再生 

對鄉內各社區發展協會之補助辦理情形考核表 

一、 基本資料：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本所核定補助金額

(a) 
 

本所實撥金額

(f) 
 

其他單位補助款

(b) 
 

全部經費實支數

(g) 
 

社區自籌款(c)  
本所實分攤比例

(h)=(f)/(g) 
 

計 畫 總 金 額

(d)=(a)+(b)+(c) 
 應繳回數(i)  

本 所 分 攤 比 例

(e)=(a)/(d) 
 

  

補助依據  

二、 考核項目及內容： 

(1) 申請補助計畫是否覈實？□是  □否，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依補助項目用途支用？□是  □否，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無虛報、浮報等情事？□有  □無，如有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是否依計畫進度執行？□是  □否，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無達成預期目標？查核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考核結果：              
 

考核人員簽章                 受考核人員簽章 



雲林縣古坑鄉補助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作業要點 

總說明 

  本鄉通過培根計畫課程成為農村再生社區之數量，為全雲林縣之

冠，透過每年提報農村再生計畫，向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款，

實為現行大部分社區推行各項發展計畫之重要經費來源之一，惟社區

申請相關補助計畫皆需自籌一定比例之配合款，為提升社區農村再生

計畫之可行性，強化本所在農村再生政策之輔導角色，並推動本鄉農

村社區整體永續發展，爰訂定本作業要點以補助相關配合款。 



雲林縣古坑鄉補助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作業要點逐點說明 
名    稱 說  明 

雲林縣古坑鄉補助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作業要點 本要點名稱。 

規    定 說  明 

一、 為協助本鄉農村社區總體營造，促進農村永續

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

並鼓勵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改善環境與生活品

質，建立農村多重風貌，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目的。 

二、 補助對象： 

(一) 通過培根計畫課程之社區。 

(二) 完成農村再生計畫書並經雲林縣政府

核定之農村再生社區。 

說明本要點之適用對象。 

三、 受理程序： 

(一) 完成培根計畫訓練，由社區發展協會向

雲林縣政府提報農村再生計畫草案

後，報請本所補助核定本印刷之費用。 

(二) 由社區發展協會提報年度農村再生計

畫，經相關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雲林縣政府）核定通過後，報請本

所補助計畫之配合款。 

說明本要點之受理程序。 

四、 補助項目： 

(一) 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書核定本印刷費用。 

(二) 產業活化類。 

(三) 文化保存與活化類。 

(四) 生態保育類。 

(五) 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

設類。 

說明本要點補助之農村再生計畫項目。 

(一) 為協助本鄉通過培根計畫四階段課

程之社區完成農村再生計畫書，以成

為農村再生社區而設立。 

(二) -(五)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社區農村再

生計畫審查及管考作業要點第三條

明列之計畫補助分類而設立。 

五、 補助標準： 

(一) 申請本所補助配合款之農村再生計畫

不以一案為限，每年每社區補助總額度

以新臺幣伍萬元為上限。 

(二) 本補助標準必要時，得依據社區歷年辦

理成效及本所財政情況，視實際需求調

整補助金額。 

說明本要點之補助標準。 

(一) 因應本鄉各農村再生社區每年通過

之農村再生計畫數量及金額皆不相

同，考量補助之公平性，設定每社區

申請補助之金額上限。 

(二) 考量各社區執行成效及本所預算編

列之情形，必要時得視實際需求調整

補助金額。 

六、 申請時間： 

每年九月三十日前。 

說明本作業要點之申請時間。 

各農村再生社區於當年度內，依主管機關

函文通知之期限（通常約為當年度 9月份）

提報明年度之執行計畫，經主管機關審

核，通常於明年度 5-6月份期間公布核定

結果，故設定該申請時間。 

七、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 主管機關核定補助公文影本及計畫書。 

明列申請補助所需文件。 

八、 執行： 

(一) 補助案經本所核定後，由受補助單位依

說明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之注意事項。 



計畫內容執行，應按核定計畫項目、內

容、時間、地點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

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二) 辦理活動所用之印刷品及布條，均需標

示「指導單位：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之

字樣。 

九、 變更： 

因故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實施，應於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或取消辦理後，檢附相關變更計畫書及

核定公文，函報本所辦理。 

說明受補助單位計畫變更之辦理流程。 

十、 核銷： 

(一) 社區於計畫辦竣後一個月內，依規定向

本所辦理核銷。如在十二月辦理者，則

應於該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辦理核

銷。逾期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者，本所

得不予補助。 

(二) 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整齊： 

1、領據。 

2、費用結報明細表。 

3、核銷單據憑證正本。 

4、核定計畫書。 

5、執行成果報告：成果照片（至少十

張），其他各項相關資料依主管機關規

定之格式一併提供。 

(三) 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申請經

費預算總經費，將依原核定補助比例折

減後撥付補助款。 

(四) 執行計畫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

之支出，或不符原核定之目的及用途，

經本所審查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單

位得於收到公文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

申覆，未依期限申覆或申覆未獲同意

者，則不予撥付該項經費。 

(五)  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

備查。 

說明受補助單位辦理計畫核銷之注意事

項、應備文件、申覆條件等相關規定。 

十一、 督導與考核： 

(一) 為了解計畫實際執行情形，本所得隨時

派員實地訪查與考核（考核表如附表

二）。 

(二) 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補助資

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助款應予繳

還，且下年度起二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說明本所執行督導與考核方式。 

十二、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農村再生條例或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說明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之辦理方式。 

十三、 本要點規定之補助費用，由本所視財源狀況

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說明本要點規定之補助費用來源。 

 


